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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暨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以电

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任期届满，董事王勇先生、韩月娥女士、

曹海峰先生、郑国臣先生、独立董事王绍凯先生、邱立成先生、严仁忠先生即将期

满离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

换届选举，新任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起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

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王勇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决定提名王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王勇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韩月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韩月娥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董事职

务，决定提名韩月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韩月娥女士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曹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曹海峰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董事职

务，决定提名曹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曹海峰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孙学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孙学亮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董事职

务，决定提名孙学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孙学亮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晓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陈晓红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董事职

务，决定提名陈晓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陈晓红女士简历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邱立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邱立成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决定提名邱立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邱立成先生简历见附

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严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严仁忠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决定提名严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严仁忠先生简历见附

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贾祥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贾祥玉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决定提名贾祥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贾祥玉先生简历见附

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晓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建议，董事会认为刘晓程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决定提名刘晓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刘晓程先生简历见附

件一）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王绍凯、邱立成、严仁忠认为：

本次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 经过认真审核，王勇先生、韩月娥女士、曹海峰先生、孙学亮先生、陈晓红女

士、邱立成先生、严仁忠先生、贾祥玉先生、刘晓程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邱立成先生、严仁忠先

生、贾祥玉先生、刘晓程先生同时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 基于独立判断，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王勇先生、韩

月娥女士、曹海峰先生、孙学亮先生、陈晓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提名

邱立成先生、严仁忠先生、贾祥玉先生、刘晓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示同意。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

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会议预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

１０６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审议如下议题：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王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韩月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曹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提名孙学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提名陈晓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提名邱立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提名严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刘晓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关于提名贾祥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名崔晶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提名温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资格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授权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七）、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

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２

、登记时间及登记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

１０６

号。

３

、注意事项：按证监会相关规定，现场不发放礼物；会期预定半天，出席者所

有费用一律自理。

特别说明：为保证会议现场有良好的秩序，迟到或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者，

一律不得入场。

４

、联系事宜

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

１０６

号

联 系 人：吴 爽、张 奋

联系电话：

０２２

—

２３３１８３５０

转

８００７

０２２

—

２３３１９６１９／８３６１

（传真）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附件一：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被提名人简历

王勇 先生：

４４

岁，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协和

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天津红磡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永泰红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天津开发区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红磡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韩月娥 女士：

４８

岁，硕士学位。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协和干细胞

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协和华东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监事；天津开发区德

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天津红磡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曾任天津电瓷电器厂主管会计；中国银宏实业总公司财务总监；上海望春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曹海峰 先生：

５７

岁，天津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永泰红磡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曾任天津开发区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等职务。

孙学亮 先生：

４６

岁，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曾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陈晓红 女士：

５０

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本科学历，教授、主任医师。

现任

３０１

医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北京医院协会副会长；北京女医

师协会副会长；北京教育协会副会长。

曾任

２６２

医院助理军医、军医；

３０４

医院军医、助理员、副院长、院长。

邱立成 先生：

４９

岁，经济学博士，教授。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天津商业大

学副校长；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共委员会委

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南开大学工会、教代会副主席；

南开大学劳动与产业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

促进会第九届中共委员会委员。

严仁忠 先生：

６３

岁，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曾任天津市建材工业管理局财务处副处长；天津建材集团总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副总会计师；天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天津天宝基建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顾问。

贾祥玉 先生：

６５

岁，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学历。

现任中交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曾任职于天津市计划委员会长远规划处， 曾担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

长秘书；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行长、资深专家；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委员。

刘晓程 先生：

６２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心血管外科硕士。

现任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病临床医院院长。

曾任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副院（校）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对第 项议案投赞成票；

对第 项议案投反对票；

对第 项议案投弃权票。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六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以电

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六届十一次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参加会议的监事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任期届满，监事崔晶雪先生、温健女士即

将期满离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进行监

事会换届选举，新任监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起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新任职工

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崔晶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审议，认为崔晶雪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经征得本

人同意， 决定提名崔晶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崔晶雪先生简历见附

件）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温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审议，认为温健女士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经征得

本人同意， 决定提名温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温健女士简历见附

件）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被提名人简历

崔晶雪：

男，

４４

岁，硕士学位。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天津开发区德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麦格理物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戴德梁行（天津）总经理；

２１

世纪中国不

动产公司副总裁；上海望春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温健：

女，

４４

岁，硕士学位。

现任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监事；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曾任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望春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１１５１９

号），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邱立成、严仁忠、贾祥玉、刘晓程 ，作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

程 股份公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 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

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

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

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

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提供的履

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 本人在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

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声明人：邱立成、严仁忠、贾祥玉、刘晓程

２０１１年７月 １３ 日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现就提

名 邱立成、严仁忠、贾祥玉、刘晓程 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

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 中源协和干

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

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

公司第 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

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

程 股份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 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

程 股份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

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 股份公

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

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

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 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书面、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

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份，实收董

事表决票

９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股设立中信夹层投资基金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为进一步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参股设立中信夹层投资基金（上海）一期（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中信夹层基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 并办理注册登记

的相关事宜。

上述投资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２８

公告。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拓展业务发展空

间，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参股设立中信

夹层投资基金（上海）一期（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中信夹层基金”）。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中信夹层投资基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的

上述对外投资事宜。

３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基金发起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从事投资业务的专业公司， 目前管理

１

只人民币基金和

１

只美元基

金，人民币基金（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９０

亿元人民币，美元基金

规模

９．９

亿美元。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立足中国的世界级

ＰＥ

基金

管理公司，旨在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卓越的执行能力、准确的投资决策、高

效的运营管理、专业的增值服务，发现和提升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实现多方

共赢。 作为中信集团全牌照金融控股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整合中信

的一流资源为被投企业提供全链条一揽子的优质金融服务。 同时中信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强大的投资管理部也将利用内外资源， 为被投企业

提供战略优化、管理提升、融资并购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增值服务，以最大

程度地提高被投资企业的价值。

中信证券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公司将充分利

用中信证券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把握优质项目，致力为被投企业提供优

异的资本运作及增值服务。 中信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拥有庞大的事

业网络，在各主要行业都拥有市场领先企业，这将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机会和协同效应。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中信夹层基金拟注册地上海，目标规模

５０

亿元，不超过

６０

亿元，该基金重

点关注并购融资、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矿产能源和房地产等权属可登记的资

源资产抵押融资等领域的投资机会，设计灵活的投资工具和交易结构，通过

主动的投资管理增加价值，力求获取安全的超值收益。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

登记核准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投资的目的旨在拓展公司业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为广大投资

者创造良好的回报。

２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

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由于中信夹层基金从成立到正式

运作尚须时日，故本次对外投资近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影响。

五、其他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如有新进展或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业绩预告公告中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约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盈利

：

２

，

２３７．１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２３９

元 盈利

：

０．０２５９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主要为：报告期内，根据山东省物价

局《关于调整我省电价的通知》（鲁价格发［

２０１１

］

９７

号）（以下简称《通知》），我

公司所属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２．４５

分钱。其中，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每千瓦时提高

０．１８

分钱，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每千瓦时提高

２．２７

分钱。 此

次电价调整增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电煤

价格上涨增加的部分成本，缓解了公司经营压力，减少了经营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证券简称：穗恒运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７

，

３４５．８６ １４４

，

７５１．８３ ８．７０％

营业利润

１０

，

０６０．５４ ２１

，

６３９．８７ －５３．５１％

利润总额

１０

，

２６１．３２ ２１

，

７６６．８１ －５２．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

，

９６４．１３ ７

，

１６２．９１ －４４．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３５８ ０．２６８８ －４９．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０％ ７．２９％ －４．５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６６２

，

４８７．４３ ６３４

，

１６１．７７ 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２２１

，

５３０．２４ １０８

，

５２８．０２ １０４．１２％

股 本

３４

，

２５４．１４ ２６

，

６５２．１３ ２８．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４７ ４．０７ ５８．９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超过

３０％

，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燃煤市场采购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导致发电主业盈利下降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超过

３０％

，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实施， 大幅增厚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并相应增厚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４

股票简称：烟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７９０，８３３，３００．３０ ７０５，８６５，１６１．９６ １２．０４％

营业利润

１５０，１３３，８４８．５８ １８２，５２７，８０１．２１ －１７．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５０，２５２，６１３．６４ １８２，７１９，３２９．８３ －１７．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７３７，２８５．８９ １４２，３３６，０４２．２８ －１６．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０ ０．３６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１％ ８．７７％ －２．０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２，１０９，１４２，１３９．５０ ２，２６８，１２７，４８３．１７ －７．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１９，３４１，９２１．６６ １，７０９，４３６，６３５．７７ －５．２７％

股本

３９１，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１４ ６．５５ －３６．７９％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氨纶业务主营收入同比略有增长，但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影

响，主营业务成本增加明显；特别是

５

月份以来受下游企业需求低迷影响氨纶价格快速下

跌，导致氨纶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 芳纶业务上半年发展较好，产销量同比稳步增长，实

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由于公司氨纶业务所占比重较高，因此

受其影响，公司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１６．５８％

。 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期末股本较期初增加

５０％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减少

３６．７９％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

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９．１３％

盈利

４２３３．６５

万元

盈利约

7583.7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１４

元 盈利

０．０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抓住厦门港吞吐量恢复的良机，积极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加强营

销，经营出现了转机，各业务模块的专业化优势更加明晰，核心能力更加突

出。 公司码头装卸、拖轮助靠泊、物流及建材等业务的主营收入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增长，从而导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占广发证券总

股本的

２４．８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２７

，

０８０．０２ ３６３

，

３２８．３２ －９．９８％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７０

，

８２５．０５ ２１２

，

１３３．７２ －１９．４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７２

，

０１５．６６ ２１６

，

７２１．２７ －２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３４

，

３０２．５０ １６３

，

９６３．９０ －１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４ ０．６６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３％ ９．９７％

下降

３．１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７

，

０２８

，

３９６．６７ ９

，

５９４

，

６５８．０１ －２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

，

９４９

，

７９９．８９ １

，

９４０

，

１２１．７３ ０．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７８ ７．７４ ０．５２％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 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

异，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经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约为

３３

，

３３８

万

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３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１０

，

５０７

，

３７３．４３ １

，

１０５

，

１７８

，

５１２．２２ １８．５８％

营业利润

２９

，

０５４

，

１１７．４５ ５２

，

１４９

，

２７９．７６ －４４．２９％

利润总额

３６

，

００１

，

１０２．６７ ５２

，

４１１

，

２５５．１３ －３１．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０７０

，

２６６．３４ ４４

，

０９３

，

３６２．９５ －３４．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７ ０．３４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６％ ９．４７％ －７．１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３２０

，

２６４

，

１０８．０９ １

，

８７５

，

１２０

，

４６９．６７ ２３．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３２

，

８２１

，

６２８．８０ １

，

２１７

，

１０１

，

３６２．４７ １．２９％

股本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１０ ９．１２ －２２．１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

１８．５８％

，主要系因为主导产品螺旋焊管、镀锌钢管、钢塑

复合管销量和销售单价均有一定增长所致。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３４．０７％

，主要系

因为参股公司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公司本期亏损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大幅下降，以及受

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主导产品毛利率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

降

５０％

，主要系因为实现净利同比下降，以及公司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行新股后股本增

加从而稀释每股收益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一季报预计中报净利下降幅度为

１０％～３０％

， 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４．０７％

， 主要系因为对中海石油金洲管道有限公司预计投资亏损存在一

定差异所致。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 星期三


